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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510） 
 

持續關連交易 
— 提供經紀服務 

 
 

 
Confident Profits集團一直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使用時富證券及／或時富商品（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之經紀服務進行證券及期貨及期權合約之投資及買賣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轉讓予時富投資集團前，Confident Profits集團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Confident Profits集團已自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起成為時富投資之附屬公司，並由時富投資之全資附屬公司CIGL（本公
司之主要股東）直接持有，且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條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 
 
本集團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以來持續向Confident Profits集團提供經紀服務構成本公司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章之一項持續關連交易。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界定之有關本集團自
Confident Profits集團收取之經紀費用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計超過5%但低於
25%，且總額少於10,000,000港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2)條，該項交易構成之本公司之一項
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之公佈及申報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有關
通函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提供經紀服務之條款詳情載列如下：- 
 
提供經紀服務 
 
訂約方： (1) 時富證券及／或時富商品（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服務

提供者）。 
 
(2) Confident Profits集團之若干成員公司（即時富投資之附屬公司）

（作為客戶）。 
 
由於 Confident Profits 集團為時富投資之附屬公司，並由 CIGL（本公司

之主要股東）直接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4)條，Confident 
Profits集團為時富投資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所提供服務： 
 

時富證券及／或時富商品將繼續提供經紀服務，即向Confident Profits
集團若干成員公司不時提供於香港及／或任何其他海外交易所買賣證
券、期貨、期權合約之經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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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費用： 經紀費用現時乃按以下方式計算： (i)不時協定之劃一經紀佣金率，就

於香港及任何其他海外交易所買賣之證券而言現時為每月不超過
1,200,000港元；及(ii)於期交所買賣之期貨／期權之每方之每手佣金不
超過100港元，以及新交所及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產品及其他海外交易所
之每方之每手買賣佣金不超過25美元，惟須視乎任何其他特殊情況（例
如透過公平磋商釐定之交易量折讓）而定。 
 
經紀費用乃由本集團及Confident Profits集團基於經紀服務之交易量、
其他獨立經紀商及證券公司就類似經紀服務普遍收取之佣金及費用，
以及本集團就相同經紀服務向獨立客戶收取之費用，按公平基準磋商
釐定。 
 
向Confident Profits集團提供之經紀服務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及不優於向
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之商業費率作出。 
 
經紀費用應於交易完結時予以支付。 
 
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四日（即緊接本公佈日
期前之日期）期間之經紀費用約為3,076,000港元。 
 

 
進行交易之理由及裨益 
 
經紀服務乃於本集團之一般及日常業務中進行。Confident Profits集團擬繼續使用經紀服務，以經營
其演算交易業務。董事會（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持續提供經紀服務有助本集團於日
常業務中並按照一般商業條款，繼續在Confident Profits 集團之證券及期貨及期權交易業務中賺取
佣金及經紀費用。董事會（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經紀服務乃按照一般商業條款及於
日常業務中按照不優於向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之條款提供；(ii)經紀服務之條款屬公平合理；及(iii)
持續提供經紀服務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利益。概無董事於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 
 
有關本集團及 CONFIDENT PROFITS 集團之資料 
 
本集團現時之主要業務包括經紀及金融服務業務，包括(a)主要透過時富證券進行證券、保證金融
資及互惠基金投資產品線上及傳統經紀業務，以及透過時富商品進行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及(b)
主要透過本集團之其他成員公司提供企業融資、財務顧問、保險相關投資產品及資產管理服務。
有關其他資料，請瀏覽 www.cashon-line.com。 
 
Confident Profits Limited（Confident Profits 集團之控股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持有 Algo 集團

及 CFSG (China)集團。Algo 集團主要從事演算交易業務，包括演算交易及替代交易，而 CFSG (China) 
集團主要從事持有本集團之中國業務，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在中國提供諮詢服務及投資控股。 
 
Confident Profits集團已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起成為時富投資之附屬公司，並由時富投資之全資
附屬公司CIGL（本公司之主要股東）直接持有，並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條為本公司之關連人
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時富投資集團現時之主要業務包括(a)透過本集團提供上述金融服務業務；(b)演算交易業務，包括
演算交易及替代交易；(c)透過於香港之「實惠」品牌及於中國之「生活經艷」品牌連鎖店從事傢
俬、家居用品及電器零售之零售管理業務；(d)提供移動互聯網（包括內容、營運及分銷活動）服
務及網絡遊戲（銷售網絡遊戲配套產品及專利使用權分銷）服務等移動互聯網服務業務；及(e)投
資控股。有關其他資料，請瀏覽 www.cas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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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集團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以來持續向Confident Profits集團提供經紀服務構成本公司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章之一項持續關連交易。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界定之有關本集團自Confident 
Profits集團收取之經紀費用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計超過5%但低於25%，且總額少
於10,000,000港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2)條，該項交易構成之本公司之一項非豁免持續關連交
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之公佈及申報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有關通函及股東批准之規
定。 
 
倘若經紀費用金額按年度基準計超過10,000,000港元，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佈，並須遵守上市規則
項下有關通函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釋義 
  
「Algo集團」 指 時富量化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演

算交易及替代交易業務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經紀費用」 指 時富證券及／或時富商品就向Confident Profits集團之若干成

員公司提供經紀服務而收取之佣金及經紀費用 
 

「經紀服務」 指 有關於香港及／或任何其他海外交易所買賣證券、期貨及期權

合約之經紀服務，詳情載於「提供經紀服務」項下副標題為「所

提供服務」一節 
 

「時富投資」 指 Celestial Asia Securities Holdings Limited（時富投資集團有限公

司）（股份編號：1049），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現為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及主要股東 
 

「時富投資集團」 指 時富投資及其附屬公司，包括本集團 
 

「時富商品」 指 時富商品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亦為時富投資透過本公司持有之附屬公

司。其為一間獲准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進行第2類（期貨合約

交易）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 
 

「時富證券」  指 時富證券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亦為時富投資透過本公司持有之附屬公

司。其為一間獲准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

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 
 

「CFSG (China)集
團」 

指 CFSG (China)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持有本集團之中國

業務 
 

「CIGL」 指 Celesti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時富投資之全資附屬公司。其為本公司

之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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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

限公司）（股份編號：510），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證券在主板上市，為時富投資之附屬公司 
 

「Confident Profits集
團」 

指 Confident Profi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包括Algo集團、CFSG 
(China)集團），為時富投資透過CIGL直接持有之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期交所」 指 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及台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幣值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法定幣值 
 

「%」 指 百分比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關百豪 
 
香港，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關百豪太平紳士 鄭樹勝先生 
羅炳華先生 盧國雄先生 
鄭蓓麗女士 勞明智先生 
吳公哲先生  
 


